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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意 見  

壹、案  由：據報載：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所屬榮民之家或榮民服務處人員，辦理單身

亡故榮民喪葬事宜，疑似收受殯葬業者賄賂

，配合虛報喪葬費用、草率處理後事，並侵

占遺產及遺物，涉有違失；究榮民遺產管理

及殯葬事務制度是否完善，該會暨所屬服務

及安養機構有無善盡職責，又相關政風、採

購驗收監辦機制是否發揮作用等情乙案。 

貳、調查意見： 

「榮民」即「榮譽國民」，係退除役官兵之榮銜。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退輔會)為辦理

輔導榮民就學、就業、就醫、就養及一般服務照顧等業

務，於各縣市計設置 22 所榮民服務處（下稱榮服處）；

為安置因戰（公）傷殘及年老無依貧困榮民，設板橋、

臺北等 14 所榮民之家（下稱榮家），以公費安養。又榮

民死亡無人繼承遺產，係指榮民亡故，無繼承人、繼承

人有無不明或繼承人因故不能管理之遺產，亡故退除役

官兵遺產，除設籍於榮家者，由該安養機構為遺產管理

人外；餘由設籍地榮服處為遺產管理人，「退除役官兵

死亡無人繼承遺產管理辦法」第 3、4 條訂有明文。退輔

會並本其執掌就上開各機關辦理單身亡故榮民殯葬事務

，訂定「單身亡故榮民殯葬事務作業要點」等作業規範

，各地榮家、榮服處所屬單身榮民，如有亡故，係由各

地榮家、榮服處所屬之堂隊長、責任區輔導員依法為單

身亡故榮民處理後事。緣該會於 100 年爆發所屬榮民服

務處(下稱榮服處)、榮民之家(下稱榮家)人員與殯葬業

者勾結及收賄，包庇業者草率辦理單身亡故榮民後事等

弊案，經蒐集本院（含審計部）關於榮民喪葬及遺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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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務案件及媒體披露資料，並調閱卷證及約詢該會曾

金陵主任委員、金筱輝秘書長及各業務、人事、政風、

會計單位主管等人，核認該會暨所屬 6 榮家及榮服處辦

理本項事務確有違失，茲就調查意見臚列如次： 

一、退輔會 6 榮家及榮服處因所屬人員與相同業者勾結，

內部管理疏漏，未依規定及合約辦理單身亡故榮民殯

葬案件，品質低劣，有愧職守及該等單身亡故榮民所

託，洵有違失。 

按該會「單身亡故榮民殯葬事務作業要點」第 17

點規定：「各機構應依下列規定組成善後服務小組，

參與治喪會議及公祭：（一）服務機構：首長、副首

長、總幹事（甲種服務機構服務組組長、輔導組組長，

上述人員擇一主持）、輔導員、政風、會計及相關人

員（如駐區服務組組長、服務員）。安養機構：首長、

副首長、輔導室主任、社工組組長（上述人員擇一主

持）、堂長、政風、會計及相關人員（如秘書室出納、

社工、醫護人員）。」單身亡故榮民殯葬案件，因少

有親友參與，係由治喪會議決定公祭日期、治喪級距

及費用，公祭當日驗收後，業者始得將請款及結報資

料交付與各該榮家或榮服處之承辦人，辦理請款及後

續程序，故辦理品質端賴各該榮家、榮服處把關。據

該會書面說明：各榮家、榮服處辦理單身亡故榮民殯

葬案件，主官（管）職司督導及查核，幕僚實施查驗

及履約管理，政風人員實施查驗，會計監辦驗收程序，

輔導員執行殯葬事務驗收。惟查該會 6 榮家、榮服處

因所屬人員與殯葬業者期約及收賄包庇，以及分別負

責主持、監督、查核、驗收，促成業者履約之正副首

長、幕僚、政風、會計及輔導員等相關人員顯有疏漏，

致 95 至 99 年間辦理之各該殯葬案共 158 件，發生以

下全部或部分之違失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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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該會 6 榮家及榮服處人員共 13 員，於 95 至 99 年間

，與相同殯葬業者勾結，收賄並包庇，草率辦理各

該單身亡故榮民殯葬案共 158 件。 

查板橋榮家輔導員兼第 5、6 隊隊長錢○○及王

○○等 2 人、臺北榮家照顧服務員(編制為技工)魏

○○及薛○○等 2 人、花蓮榮家輔導室主任彭○

○、輔導員黃○○（後於 99 年 1 月接任堂長）、

輔導員兼堂長郭○○(99 年 1 月退休)及王○○、照

顧服務員(編制為工友)鄧○○及沈○○等 6 人、臺

北縣榮服處輔導員程○○、桃園縣榮服處輔導員施

○○、花蓮縣榮服處志工蔡○○等 13 人於自 95 年

起至 99 年間之不等時間內，分別與經營桃園縣協

勝禮儀社、尚捷禮儀社、知生堂禮儀服務有限公司

及屏東縣渡眾禮儀社等 4 家禮儀公司之唐○○父子

3 人及該等公司人員勾結，依該業者所提：若能配

合該業者安排出殯時間，放寬公祭會場之驗收檢

查，並在治喪會議中促使與會人員決議採用較高之

治喪級數，則在治喪級數較高案件，將會依個案給

予相應之金錢等期約（多數期約為每件最高治喪級

數給 5000 元，次級給 2000 元）等期約，因而包庇

該業者草率辦理喪葬，收受賄款、香菸等不正利

益，於辦理俞○○等 158 名單身亡故榮民殯葬事務

時，未依該會「單身亡故榮民殯葬事務作業要點」

及殯葬契約辦理，容許該等業者未依殯葬合約施作

以節省支出（另述於後）。前揭人員向業者收賄及

包庇業者未依合約施作情形，除檢調機關查扣之業

者電腦等帳務資料詳細記載之外，涉案業者及其員

工暨上開退輔會所屬人員中僅 1 人否認，餘均向檢

察官坦承交付及收受賄款等不正利益，該等 13 名

該會人員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100 年度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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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565、14438、19448、19454 號起訴書以違反貪

污治罪條例罪嫌提起公訴。且其中除施○○否認收

受及錢○○坦承收受財物惟未繳交之外，其餘 11

人於偵查期間當庭自動繳交各自之所得財物 11萬 5

千元、24 萬元、3 千元、6 萬元、14 萬 1 千元、

2 萬 5 千元、4 萬 6 千元、6 千 5 百元、1 千 5 百

元、6 萬 6 千元、2 千元，上開違失已甚明確。 

(二)未依規定決定治喪級數及費用，扭曲治喪會議決議

之正確性，配合業者利潤需求，侵害他人權益。 

按該會「單身亡故榮民殯葬事務作業要點」第

27 點規定：「為維護繼承人、債權人及受遺贈人權

益，善盡遺產管理人注意義務，各機構應審酌單身

亡故榮民遺產，並依殯葬事務合約內容，於治喪會

議決議個案辦理採用級距、殯葬費用。」單身榮民

亡故後，各榮服處、榮家應組成善後服務小組召開

治喪會議，會議中審酌其遺產，並依殯葬事務合約

內容，於治喪會議決議個案辦理所採用之殯葬級距

及費用，火葬費用不逾 25 萬元、土葬不逾 40 萬元

為原則，一般係採火葬，級數越高者，殯葬費用越

高，承辦之業者利潤越高。因單身亡故榮民治喪會

議，較少外界人員與會表示意見，榮家堂隊長或榮

服處輔導員及服務員之意見備受重視，上開違失人

員卻在會中促使與會人員決議採用較高之治喪級

數，並在該等案件收取業者支付之金錢，扭曲治喪

級數決議之正確性，侵害其繼承人等之權益，該等

榮家、榮服處未善盡其法定遺產管理人之義務。 

(三)未審慎挑選公祭日期及時間，配合業者便於非法省

略、簡化或沿用各殯葬品項及規格之機會。 

上開 6 榮服處、榮家本應審慎挑選公祭日期，

防範業者上述圖謀，卻於治喪會議中藉職務之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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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業者選定習俗上較不適宜之凶日出殯，且將多

場次公祭時間接連排訂，增加業者非法省略、簡化

或沿用公祭會場鮮花、三牲祭品等各殯葬品項之機

會，該等榮家（榮服處）人員未確實依標案合約經

辨單身亡故榮民之殯葬事務及善後事宜及據實記

載治喪會議紀錄。 

(四)放任、包庇業者趁機非法省略、簡化或沿用殯葬祭

（物）品，減少支出，而未依契約規定處理。 

按前揭作業要點第 14 點規定：「各機構辦理個

案驗收，應依工程會頒訂格式及治喪會議決議採用

之級距製作驗收紀錄，並由首長指定專人負責全程

驗收（招標承辦人不得為主驗人），將驗收情形詳

載於驗收紀錄，其無法以文字充分表述部分應拍照

存證。」查業者唐○○及其員工應依殯葬案件標案

合約承辦所訂各項殯葬項目規格，如原應燒化之靈

屋、金童玉女等紙紮，原應聘請之法師與樂隊，原

應穿著完整之整套壽衣，以及每一場次均應更換之

公祭式場鮮花、三牲祭品等，卻未實際燒化紙紮或

僅燒化部分小件紙紮，未聘請足額法師或以所屬員

工混充法師、樂隊以湊足人數，僅讓亡者著馬掛而

省略多件內裏之壽衣，於同一日或翌日連接多場次

之公祭式場中重複使用花山、鮮花、三牲祭品等物

品，僅更換已枯黃之鮮花或已明顯腐壞之祭品，減

少支出，惟仍請領原有之喪葬費用，該等榮家（榮

服處）人員竟放任、包庇業者趁機非法予以省略、

簡化或沿用，而未確實檢查公祭會場、逐一核對業

者有無依照標案合約項目及規格辦理、以及親至焚

燒場確認承辦業者有無將紙紮燒化給亡故榮民，以

核實驗收，自亦未依契約規定予以書面警告、罰款

或終止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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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能落實單身亡故榮民遺產管理及殯葬業務，致業

者竟將侵占榮民遺產及省略、簡化或沿用各殯葬品

項，明載於「薪資制度」文件。 

１、前揭業者唐○○父子經營上開各禮儀社時，平素

即指示所屬禮儀社員工整理各單身亡故榮民處所

時，若有發現有價值物品如金飾或現金，應將一

半繳回公司，餘下一半始由在場員工取得，作為

額外收入。其中渡眾禮儀社員工之郭○○等 3

人，負責執行禮儀社各項殯葬事務、善後整理遺

產等業務，因臺北縣榮服處永和責任區內之單身

就養榮民高○○於 96 年 3 月 3 日亡故，經臺北

縣榮服處承辦之善後小組於 96 年 3 月 8 日召開

治喪會議，委由渡眾禮儀社負責就高○○之遺屋

加以清理及消毒，並列入「臺北縣榮民服務處單

身亡故榮民使用火葬第二級殯葬項目規格及點驗

紀錄表」之第 37 項之「遺產清運消毒」，其內

容為「屋內雜物清空、廢棄物運送、消毒機具及

用品」，郭○○等 3 人於 96 年 3 月中下旬，前

往位於永和市竹林路之高○○遺屋執行遺產清運

消毒時，在高○○衣櫃衣物口袋內發現放有現金

5 萬 2000 餘元，並分配為各取得 19000 元、19000 

元以及 14000 元，朋分花用。嗣經唐○○數日後

得知，以該 3 人未誠實以告及上繳公司，因此連

原本可朋分的一半金額，也不能取得，令其全部

繳回公司，並登載於帳冊，並未繳回遺產管理人

之臺北縣榮服處。 

２、嗣後唐○○將原本口頭要求禮儀社所屬員工之各

項規定，明文訂定為「薪資制度」文件，並要求

所屬員工簽名遵守，其中關於「清理遺屋撿到有

價值東西(包括錢、金飾等）部分，明訂「所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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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二現場人員分」、「所得三分之一繳回公司」、

「以上未能做到，將所得加倍返還公司並且開

除」，其中關於「賣東西及追加部分」明訂就「所

有紙紮類，有燒十分之一作為個人津貼，未燒三

分之一作為個人津貼」、「法師及骨罐部分，有

使用十分一作為個人津貼，未使用三分之一作為

個人津貼」等相關規定，自此將渠向來經營辦理

殯葬事務之準則予以明文化。 

３、業者唐○○向檢察官坦告：伊家在清明節、中元

節時，都會燒一個特大號的摩天大樓紙紮，還會

燒很多庫錢，因為在做殯葬事務時，伊家還沒有

錢，伊家是靠做榮民殯葬業務起來的，所以伊自

己發下心願，伊就從 96 年開始，未來 10 年，不

管是否還有再做殯葬事業，只要在清明節、中元

節時，都會燒紙紮及庫錢給榮民，感謝他們讓伊

家生活好過一些，其他的原因是因為伊等在做殯

葬業務時有一些細節，有一些 Loss，所以也算是

補償亡故榮民他們，補償伊虧欠他們的東西的事

實。足徵該業者係以違反合約草率辦理單身亡故

榮民喪葬事務，牟取非法利益為常態。 

綜上，退輔會所轄該 6 榮家及榮服處因所屬人員

與業者勾結，內部管理疏漏，未依規定及合約辦理單

身亡故榮民殯葬案件，品質低劣，有愧職守及該等單

身亡故榮民所託，洵有違失。 

 

二、本院針對退輔會辦理榮民喪葬及遺產管理事務一再提

出糾正案或指出缺失，該會函稱已檢討改進，媒體亦

多所揭露。惟該會對所屬榮服處及榮家之管理監督，

以及案發後之檢討究責，顯有缺失。 

(一)本院（含審計部）自 88 年以來，針對退輔會辦理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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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喪葬及遺產管理事務提出糾正或缺失計 15 案，該

會分別函復已檢討改進，包括：八德自費安養中心

員工偽造文書，盜領榮民存款；花蓮榮家就 97 年單

身亡故榮民殯葬事務共同供應契約，驗收不實，任

令廠商違約；據訴花蓮榮民自費安養中心對遺囑內

容迄未有後續相關告知；臺北市榮服處等機關未妥

適處理招標事宜；臺北榮家辦理殯葬招、開標違反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臺北縣、高雄縣及雲林縣榮

服處，對榮民遺產之清查與管理涉有違失；臺中市

榮服處採購招標涉有疏失；八德榮民自費安養中心

辦理 92 年度「單身亡故榮民喪葬事務」採購，違反

政府採購法等；臺北市榮服處 89 年殯葬採購招標延

宕；苗栗縣榮服處辦理殯葬事務未依規定；宜蘭縣

榮服處管理榮民遺產、辦理榮民喪葬作業，涉有不

法及不忠；本院關於「榮民之就養、死亡處理及遺

產管理問題」之專案調查；另媒體披露榮家、榮服

處人員於辦理單身亡故榮民治喪事務，與葬儀社業

者勾結，索取不法款項或收賄，或盜領、侵占遺產

，或放任廠商圍標，未嚴格審核廠商報價等弊端或

問題之相關報導逾 14 則，且該會 90 年至 100 年間

針對殯葬業者履約違約裁罰計 57 次，其中尚捷、協

勝、渡眾 3 禮儀社於前揭該等人員涉案之 6 榮家及

榮服處計有 22 次，該會及所屬單位人員理應有相當

警惕及警覺。首揭 6 榮家及榮服處 95 年至 99 年發

生重大弊案違失，其中臺北及花蓮榮家、臺北縣榮

服處亦經本院 94、98 及 93 年調查類案，堪認該會

對榮家及榮服處之管理監督，尚非落實。 

(二)據退輔會復函說明弊案肇生原因：「殯葬業者以低

價搶標、得標，復藉本會會屬機構部分承辦人員缺

乏殯葬領域之專業技能，倚重或聽任廠商建議，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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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殯葬公祭時，未嚴格履約驗收，致廠商趁機省

略或重複使用部分殯葬合約品項，並於事後給予不

等金額之金錢賄賂。」詢據該會曾金陵主任委員、

副秘書長郭建忠、政風處赫國明代理處長等人分別

陳稱：「必須最少三長（指正、副首長及總幹事或

輔導室主任）之一全程參與，基本上就可以做到履

約管理。」、「我們現在要求對鮮花、牲品、紙紮

等用品，全面進行驗收，避免重複使用。規定已先

後修了 6 次，規定上應無問題，問題發生在履約管

理，現在也律定服務處三長之一，全程參與公祭，

採取強化措施。」、「本會在政策面、制度面已經

非常健全，幾個案例都是出在執行面。」金筱輝秘

書長亦表示：歸納起來就是執行面必須依項逐一核

對。該會於案發之後，已採取補強作法，惟前揭業

者未依合約辦理 158 件殯葬個案，如正副首長、主

管依規定親自主持，相關人員落實督導、查核、監

驗，理應早有查覺，進而追查有無包庇及收賄，防

止事態擴大，難謂係制度面不夠完善，或以專業技

能不足所能諉過。 

(三)次按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條分別規定：「機關辦理未達公告金額而

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採購，承辦採購單位於開標、

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時，應通知機關首長或其授

權人員指定之主(會)計或有關單位派員監辦。」、「

主(會)計或有關單位對於前條通知，其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得不派員監辦：……。二、經常性採購。三、

重複性採購，已有監辦前例。四、採購標的於市場已

普遍銷售。……。」現行公告金額為 100 萬元，其十

分之一為 10萬元，前揭涉案相關單身亡故榮民殯葬個

案費用均在 40萬元以下，適用上開規定。前揭該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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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涉案之 6 榮家及榮服處均有會計人員，其中臺北

及板橋榮家各置有政風人員 1 名，惟未置之榮家、

榮服處，首長負責全般運作及考核監督，亦應指定

適當人員協辦政風業務。 

(四)依首揭作業要點第 17 點規定：包含正副首長在內之

三長之一、輔導員、政風、會計等相關人員應組成

善後服務小組，參與治喪會議及公祭。據該會說明

，已對涉案 13 人分別移付懲戒及行政處分，惟對該

6 榮家及榮服處正副主管及相關人員則「都未追究

他們責任，並非他們知道而不處理，而是已經宣導

盡責。」至所揭違失行為持續期間（95 至 100 年）

內，該 6 榮家及榮服處包含正副首長在內之三長，

除本身涉案之花蓮榮家輔導室主任 1 人之外，其餘

考績悉為甲等。該等人員對落實單身亡故榮民殯葬

案件作業規定及殯葬合約履行，各有權責，理應防

微杜漸，並非僅止於宣導之責，該會迄未追究渠等

責任，難謂妥適。 

(五)綜上所述，退輔會對所屬榮服處及榮家之管理監督

，以及案發後之檢討究責，顯有缺失。 

 

 

     調查委員：葉耀鵬   

 

 

 


